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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设立慈善基金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公司”）拟与卧龙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卧龙地产”），共同出资 2,000 万元设立“浙江卧龙集团慈善基金会”（以

下简称“慈善基金会”），其中卧龙控股出资 1,000 万元，卧龙电气出资 500 万元，

卧龙地产出资 500 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由非关

联董事表决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设立慈善基金会的基本情况 

为响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国证监会关于

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践行作为上

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拟与卧龙控股、卧龙地产，共同出资 2,000 万元设立慈

善基金会，其中卧龙控股出资 1,000 万元，卧龙电气出资 500 万元，卧龙地产出

资 500 万元。慈善基金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浙江卧龙集团慈善基金会 

类型：非公募基金会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01 号 

发起人：卧龙控股、卧龙电气、卧龙地产 

注册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 

业务范围：为下列需要帮助的人士提供救助：积极扶助需要资助的农村、城

镇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参与扶贫工作，支持社会公益设施的建设；支持教育事



业的发展，为特别优秀的青少年学生给予奖励，为需要资助的学龄儿童、留守儿

童、青少年学生提供支持；积极做好赈灾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的稳定；发生

地震、洪水、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与灾难时，为处于困境的人民群

众提供救助；关注社会各类低收入困难职工，在其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时进行必要

的资助。协助政府发展与业务范围相同类的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

的与业务范围相同类的各项公益交流活动。 

以上事项具体以行政主管机关的登记核准情况为准。 

卧龙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持有卧龙地产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22.755%股权，同时卧龙控股持有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77.245%股

权，间接控制卧龙地产；故本次新设慈善基金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成 

注册资本：800,800,000 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电机及控制系统、输变电、电动车、电源产品、机电一体化及工

业自动化产品等高技术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商贸、酒店等实业投资；对外投

资；投资经营管理；进出口业务。 

2、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嫣妮 

注册资本：727,697,460 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技术咨询与服务，建筑工程、装饰装潢工程

设计、施工，物业管理。 

关联方 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 

名称\科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卧龙控股 2,843,955.87 874,820.33 1,607,635.55 108,632.43 

卧龙地产 576,212.50 204,195.31 155,827.35 35,559.54 

三、设立慈善基金会履行的审议程序 

卧龙电气七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设立慈善基金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卧龙控

股、卧龙地产共同设立慈善基金会，其中卧龙控股出资 1,000 万元，卧龙电气出

资 500 万元，卧龙地产出资 500 万元。关联董事陈建成、庞欣元回避表决。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决策程序规定，本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即可实施，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关于共同设立慈善基金会的议案》，同意将此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

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旨在统一捐赠

途径，提高公司在社会慈善活动中的整体影响力，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回馈社会，提升社会形象，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四、 设立慈善基金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设立慈善基金会出资的 500 万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起设立慈善基金会，是公司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工作部

署的重要工作，也是主动响应监管部门各项扶贫工作倡议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提

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场声誉。同时，设立慈善基金会可进一步加强公司慈善公益

事业的规划和管理，更大限度地发挥慈善公益资源的积极作用，更好地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25 日 

 

 


